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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。 

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东方铁塔”）拟出资设立控股子

公司，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对外投资概述 

1、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 

为满足公司战略和供应链管理业务发展的需要，公司与自然人刘国力先生经协商

达成合作意向，拟在上海设立上海国浜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（暂定名，具体以登记机

关核准为准，以下简称“合资公司”）。  

2、本次投资所必需的审批程序 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制度规定，本次投资事

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，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 

3、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亦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

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二、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

1、交易对方姓名：刘国力 

2、身份证号：23012119710215**** 

3、家庭住址：哈尔滨市道里区融江路**** 

4、刘国力先生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三、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 

1、公司名称：上海国浜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（暂定名，具体以登记机关核准为准） 

2、注册资本：人民币20,000万元 



3、注册地址：上海市松江区  

4、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 

5、经营范围：供应链管理服务；普通货运代理及信息咨询服务；仓储服务（不含

危险品）；搬运装卸服务；企业形象策划服务；房屋租赁；物业管理；金属制品修理

（以上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限制或禁止的项目，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

理措施的除外，涉及许可证的凭相关许可证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 

6、出资方式：投资各方均以现金方式出资，投资资金均为自有资金。  

7、股权结构： 

股东名称 
出资额 

（人民币：万元） 
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

东方铁塔 12,000 60% 货币 

刘国力 8,000 40% 货币 

合  计 20,000 100% -- 

上述各项信息最终以工商登记核准为准。 

四、 出资协议 

截至目前，交易相关方尚未就此次出资设立合资公司的事项签署正式协议。待董

事会审议通过后，公司将与交易对方签署正式的出资协议。正式协议将包括投资金额、

支付方式、各方在合资公司中所占权益的性质和比重、机构设置、协议生效条件、生

效时间和履行期限等内容。 

五、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 

1、公司本次投资所涉供应链管理行业属于物流服务业，是国家产业政策支持并快

速发展的行业。公司再次加码供应链管理行业，是在稳步落实并持续优化供应链管理

产业布局的基础上，拟通过资本、资源及人才的引进和布局，进一行完善战略结构的

合理调整，有利于增强公司供应链管理业务的发展水平和项目投资实力，能够更好的

支持公司战略发展，并提高运营及管理效益。 

2、存在的风险：合资公司成立后可能会面临经营风险、管理风险及政策风险等各

方面不确定性因素。公司将加强对合资公司的管理和风险控制，以不断适应业务要求

和市场变化，积极防范和应对上述风险。 



3、对公司的影响：本次投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，本次出资对公司的财务状

况及生产经营无重大不利影响，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 

1、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0 年 6 月 10 日 


